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115年環境清潔維護
標案規格書
一、合約期間：115年5月1日至117年4月30日止，共計二年。
二、標的區域： 
(一)位置
 1.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159號(第一期大樓)，計9,959坪
 2.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181號(第二期大樓)，計3,882坪
    (二)空間場域：
	空間類別
	場域內容

	Ａ類
（一般辦公區）
	辦公區、事務區、會議室、迎賓區、洽談區、教育訓練室、主管辦公室、高階主管辦公室

	Ｂ類
（公共區）
	洗手間、茶水間、大廳、佛堂、梯廳、電梯車廂、餐廳


	Ｃ類
（機房區）
	主控室、副控室、機房

	D類
（機動加強區）
	攝影棚、梳化間、彩排室、廠務休息室、庫房

	F類
（高污染區）
	司機休息室、戶外吸菸區、露台、室外安全梯、停車場、垃圾場

	G類
（戶外環境區）
	外圍、水池、空橋、空中花園、機車停車場

	備註
	其他上述未載明區域，凡屬標的區域環境，皆屬服務項目，僅外牆清洗除外。


三、清潔維護人力職位及薪資說明(不含勞、健、團保及勞退提撥6％)
	班別
	人數
	每月薪資
	工作時段
	性質

	主任
	1人
	$43,000
	09:00-18:00
	現場主管

	日班(組長)
	1人
	$36,000
	07:00-16:30
	常駐清潔

	日班
	13人
	$31,000
	07:00-16:30
	常駐清潔

	晚班
	4人
	$19,500
	16:30-21:30
	常駐清潔

	大夜(組長)
	1人
	$39,500
	21:30-07:00
	機動工項清潔

	大夜
	3人
	$36,000
	21:30-07:00
	機動工項清潔

	備註
	1. 休假需符合政府法令相關規定。
2. 施作案點全年無休，例假日出勤：日班6人、晚班2人、大夜2人。
3. 農曆除夕當天日班結束後，全員休假至大年初四，此期間仍需派員駐點輪值：日班3人、晚班2人，大夜1人。
(如政府公告休假日變更時，如遇特殊需求得由業主調整)

4. 預防天然災害及災後復原工作需要，全員應將配合取消休假全員上班，事後採排班補休。
5. 需提供薪資結構分析表。


四、清潔工、機具設備及藥劑，皆由承包廠商自行負擔。(不含衛生耗材，如：擦手
紙、衛生紙、芳香劑、垃圾袋等)。
五、清潔維護內容：
(一)一般清潔
	序
	項目
	施作內容

	1
	家具、藝術品維護
	公司所有家具(佈景道具除外)、一般電器(如冰箱、微波爐等不包含專業電子設備)、裝置藝術品等每日清潔維護。

	2
	地毯清潔
	第一、二期大樓所有辦公區域、公共區域、梳化妝間、攝影棚內之地毯、各出入門口之腳踏墊，每日清潔維護及定期清洗。

	3
	地板清潔
	第一、二期大樓所有辦公區域、公共區域(含室內外樓梯)、梳化妝間、攝影棚、庫房、員工餐廳內之地板，依材質(可分PVC、POXY、木質、水泥、鐵質)之每日清潔維護及定期清洗打蠟、除蠟。

	4
	玻璃清潔
	第一、二期大樓所有辦公區域、公共區域、各出入門口之玻璃隔間及全部門窗、窗台每日清潔維護及定期清洗。

	5
	茶水間及廁所清潔
	第一、二期大樓所有辦公區域、公共區域之16間茶水間及46間廁所，每日清潔維護及定期清洗。

	6
	電梯清潔
	第一、二期大樓所有客梯(9部)、貨梯(3部)，內外部壁面、地板(依照材質屬性)、附屬五金配件之每日清潔維護及定期清洗及上油擦拭保養。

	7
	外圍環境清潔
	第一、二期大樓廣場、階梯、停車場、花圃、人行道、水池、水牆、玻璃帷幕、空中花園、露台之每日清潔維護及定期清洗。

	8
	垃圾清運
	第一、二期大樓所有辦公區域、公共區域、梳化妝間、攝影棚內垃圾每日清理3次，合約期間內須全程配合施行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包括廚餘回收)，並定期清洗10輛垃圾子車。(子母車垃圾每日清運)
※廚餘平均每月4,000公斤

※廢油平均每月100公斤

※須提供廚餘、廢油流向證明書

	9
	餐廳清潔
	桌面、地板、清運垃圾及廚餘及外場窗台(櫃)每日依配合時間清潔維護，截油槽每週清理1次、排水溝每月清洗1次

	10
	臨時性機動工項支援
	配合大樓內部辦公室裝潢、工程施作、攝影棚拆搭景、來賓參訪、其他臨時突發狀況等需要，機動支援現場所需之清潔作業。

	11
	其他
	第一、二期大樓所有區域的消防設備(消防栓、滅火器、灑水設備管線)、交通裝置(車輛出入柵欄、廣角鏡)及冷氣出風口的定期擦拭清潔。


(二)專業維護
	序
	項目
	施作內容

	1
	石材除汙及晶化
	第一、二期一大樓大廳地板、各樓層梯廳地面，鋪設萊姆石或花崗石地板之區域，每日清潔維護及定期保養。

	2
	水塔清洗
	第一、二期大樓所有之水塔4座，每年定期清洗1次。

	3
	病媒防治(含蟻、蟑螂、蚊蠅、跳蚤等)
	第一、二期大樓全棟，每月定期執行消毒1次(夏、秋季6月~ 9月增加為2次)；使用之藥劑需經環保署核准之許可用藥，禁用對人體及環境造成傷害或殘留之劇毒藥劑。

	4
	鼠患防治
	第一、二期大樓全棟，每月定期執行鼠害防治 2次。使用之藥劑需經環保署核准之許可用藥，禁用對人體及環境造成傷害或殘留之劇毒藥劑。


(三)機動工項
	序
	項目
	施作頻率
	備註

	1
	地毯清洗
	每三個月1次
	如遇臨時髒污，立即局部處理

	2
	地坪石材保養
	大廳每二週晶化1次
梯廳、客梯每月晶化1次
	如遇石材病變，則加強處理

	3
	塑膠地板清洗打蠟
	辦公區、攝影棚及梳化間每三個月1次
	視現場狀況，調整頻率

	4
	1-3F大門口採光罩、挑高玻璃清洗
	每四個月1次
	視現場狀況調整施作時間

	5
	客、貨梯清潔
	每日清潔數次
金屬部份每週上油保養1次
	

	6
	B2、B3停車場刷洗
	每四個月1次
	

	7
	佈景、道具組環境整理
	每四個月1次
	與單位協調施作時間

	8
	空中花園戶外木質地板刷洗
	每年1次
	視現場狀況調整施作時間

	9
	外圍地面石材高壓沖洗
	每半年1次
	

	10
	戶外水池、水牆清洗
	每二週1次
	每日巡檢數次(撈除落葉、垃圾) 
視現場狀況，調整頻率

	11
	全區牆立面除塵
	每四個月1次
	

	12
	空橋區挑高玻璃清洗
	每月1次
	

	13
	垃圾場子母車清洗及週遭石材刷洗消毒
	每月2次
	

	14
	防疫消毒
	每月2次
	視疫情狀況調整，得由業主同意

	15
	病媒防治蚊蟲消毒
	每月1次，夏秋6月-9月增加為2次
	針對施做成效，配合增加部分區域

	16
	鼠害防治
	每月2次(發現異味或鼠屍須通報後立即處理完畢)
	須提供施作計劃與報告

	17
	水塔清洗
	每年1次
	限假日日間施作

	註
	以上工項視現場業主需求可異動調整之。


